附件1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“优化消费环境月”

宣传片制作采购服务要求

一、活动主题

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《关于开展2025年“优化消费环境月”活动的通知》（国市监稽发〔2025〕94号）要求，开展以“优化消费环境  提振消费信心”为主题的“优化消费环境月”活动。

二、总体目标

根据甲方要求，制作“优化消费环境月”系列活动宣传片，展现扫黑除恶治乱长效治理成效，进一步浓厚放心消费环境建设氛围，充分展示全省“放心消费在福建”行动初步成效，增强消费者对“优化消费环境”的情感认同，助力释放内需潜力，推动“放心消费在福建”八大提升行动向基层延伸，总结推广有关经验做法，营造放心消费环境，形成可感知的优化成果。

三、有关要求
1.宣传片内容需包含全省各地（突出“放心消费在福建”行动23个省级试点任务）优化消费环境工作开展情况。宣传片需在省级媒体发布，时长约5分钟并根据甲方需求剪辑成若干个系列视频，在采购服务合同签订后7日内交付。

2.宣传片配音人员需要达到普通话一级乙等以上，并提供相关证书证明复印件。
3.相关数据参数。拍摄：4K (3840×2160) ；帧率 （50fps）；色彩：10bit422；音频采样数：16位或24位，48khz采样。

制作交付：4K (3840×2160)；帧率 （25fps）；色彩：10bit422；音频采样数：16位或24位，48khz采样。



